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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车用生物天然气》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 编写目的及任务来源 

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生物质能及生物天然气（含沼气）事业。2016

年 12月 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政府支持、企

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的方针，以沼气和生物天然气为主要处理方向，力争“十三

五”时期，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治理和资源化问题”。2017 年中央

“一号文”——《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能的若干意见》提出，“大力推进高效生态循环的种养模式，加快畜禽粪便集

中处理，推动规模化大兴沼气健康发展。”初此之外，中国政府在产业、财税、

土地等政策方面，持续出台多项具体政策支持生物质能及生物天然气发展。在产

业方面，中国政府对每立方米生物天然气生产能力补助 2500 元，沼气发电享受

无歧视电网接入服务并享受上网电价优惠政策等；在财税方面，我国政府对以畜

禽粪便、餐厨垃圾等产生的沼气为原料生产的电力、热力、燃料，实行增值税即

征即退政策等等。我国的胜污染日按期已经起步，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国家能源局 2019 年 3 月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发展目标指出三个发展阶段：起步发展阶段：到 2020年，生

物天然气实现初步发展，初步建立产业体系，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生物天然气年

产量超过 20 亿立方米，年替代县域及农村散煤约 340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620万吨。年处理农作物秸秆超过 1000万吨、畜禽养殖废弃物超过 2500万吨，

其他城乡有机废弃物超过 500 万吨。快速发展阶段：到 2025 年，生物天然气具

备一定规模，形成绿色低碳清洁可再生燃气新兴产业。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超过

150亿立方米，年替代县域及农村散煤约 2500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约 4600万

吨。年处理农作物秸秆超过 7500 万吨、畜禽养殖废弃物超过 1.8 亿吨、其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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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有机废弃物超过 3000万吨。稳步发展阶段：到 2030年，生物天然气实现稳步

发展。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生物天然气年产量超过 300亿立方米，占国内天然气

产量一定比重。年替代县域及农村散煤超过 5000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 9300

万吨。年处理农作物秸秆超过 1.5亿吨、畜禽养殖废弃物超过 3.5亿吨、其他城

乡有机废弃物超过 4000万吨。 

为指导和规范生物天然气行业的产品质量要求，使其满足替代化石天然气的

产品质量标准，并与现有的化石能源相关标准良好衔接，满足能源市场准入条件，

实现生物天然气行业的商业化产业发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车用生物天

然气》国家标准列入了 2017 年度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

20173914-T-303），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归口。 

1.2 标准研制的背景、原则及其理论基础 

1.2.1 标准研制背景和意义 

生物天然气产生符合我国实施节能减排、推动循环经济的大政方针。然而，

该领域涉及环境、化工、生物、能源、环卫、汽车、机械加工制造等多个传统行

业，各个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技术、产品、装备等各个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

标准，上下游产业的衔接存在一定困难，行业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技术和市场壁垒。 

目前，生物天然气的利用只能参考《天然气》、GB 17820-2018、《车用压缩

天然气》GB18047-2017 等少数燃气产业现有标准规范，但由于生物天然气是由

沼气提纯的后生成的，如果严格按照天然气产业标准来执行，一定程度上会限制

行业的发展，因此必须拟定专门的生物天然气产品标准。即将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由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生物天然气产品质量标准》NB/T 10136-2019，

对生物天然气的产品质量进行了界定，这将是第一个关于生物天然气的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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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暂未见有生物天然气的国家标准。因此，建议加快编制生物天然气的相关标

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从生物天然气生产与净化、储存、输配、应用等四

个环节，建立生物天然气的生产标准；生物天然气进入车用燃气、工业用气、城

市燃气管网、合同能源管理等多种清洁燃气利用领域的标准体系；与现有长输管

道天然气、城镇燃气标准体系相协调的通用和专用标准。 

而《车用生物天然气》将首次从生物天然气利用入手，满足车用天然气的特

点，此标准不但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缺，提供了车用生物天然气的生产、使用

依据，而且对促进完善产业链的形成和制定扶持发展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2.2 标准的理论基础 

现有国内沼气、天然气、城镇燃气标准和即将实施的生物天然气标准都是本

标准制定的理论基础，本标准的及时指标完全满足《车用压缩天然气》GB 

18047-2017 的规定，并根据生物天然气的特点做相应的修改。  

1.3 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研究阶段 

2017 年 12 月 28 日《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17 年第四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

划的通知》中确定《车用生物天然气》（计划号：20173914-T-303）为推荐性标

准，由全国环保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项目周期为 24 个月。 

在国标委下达标准立项计划之后，中关村紫能生物质燃气产业联盟（以下简

称“联盟”）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充分了解生物天然气的生产、运营和使用情况，

现场调研，搜集多个生物天然气项目的现场运行资料，确定参编单位并成立起草

小组，为标准的顺利制定奠定了基础。 

2、标准起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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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集《车用生物天然气》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成员之后，参

编小组形成了标准初稿，联盟于 2018 年 11 月在北京市清华大学召开了标准讨论

会，参会代表 15 人，会议由联盟秘书长胡霜主持，胡霜秘书长介绍了标准项目

来源及工作组成员情况、强调了标准编制成员分工，会议上对《车用生物天然气》

草稿进行了逐条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起草组根据意见完善，在此后经过多次电话、邮件等形式的讨论与修改，形

成了标准讨论稿。在此基础上，邀请外部专家并继续修改标准讨论稿。工作组经

多次修改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并在专家组内对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征集

意见，收到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石油昆仑燃气

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等单位专家的意见，并对这些意见进行汇总完善标准草

稿，同时，联盟在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根据讨论内容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征求

意见稿。 

根据标委会安排，秘书处拟定于 2019 年 8 月挂网对标准征求意见。 

2.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主要内容说明及预期经济效果 

2.1 国家标准编制依据与原则 

经过起草组全体成员认真讨论，确立了下列制定原则： 

（一）标准制定符合标准要求 

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组成要素。 

（二）遵循法规原则 

现有相关天燃气标准，特别是沼液行业标准体系好而天然气行业标准体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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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天然气的生产、加工和检测等方面有诸多相近之处，可为生物天然气标准体

系的制定提供参考。 

（三）可实施操作原则 

标准在充分考虑了不同类型的沼气提纯生物天然气工艺及生产企业，并结合

相关天然气标准，在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基础上，重点提高实施操作性，逐步形成

本标准。 

（四）创新与引进相结合原则 

本标准集中了相关行业企业生物天然气项目建设、运营和管理经验，并听取

了石油化工、环保等重点能源领域的专家意见，指出生物天然气不同于天然气的

特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2.2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一）标准框架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生物天然气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压力不大于 25MPa，作为车用燃料的生物天然气。。 

（二）标准内容 

1．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了生物天然气和车用生物天然气两个重要概念。 

（1）生物天然气：生物质燃气经分离、提纯、重整等处理后产生的符合天

然气标准的气体。 

（2）车用生物天然气：以专用压力容器储存的，用作车用燃料的生物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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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2．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 技术要求 

车用生物天然气的技术指标主要参考了车用压缩天然气的指标，并指出了生

物天然气的特征，增加了甲烷含量，具体指标见表 1。 

表1 车用生物天然气的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指标 

甲烷（体积百分比）/（％）      ≥ 95 

高位发热量*/（MJ/Nm3 ）           ≥ 34 

总硫（以硫计）*/（mg/Nm3   ）    ≤ 50 

硫化氢*/（mg/Nm3）                    ≤ 15 

二氧化碳摩尔百分比/（％）           ≤ 3.0 

氧气 摩尔百分比/（％）               ≤ 0.5 

水/（mg/Nm3） 

在汽车驾驶的特定地理区域内，在压力不大于 25MPa

和环境温度不低于-13℃的条件下，水的质量浓度应不

大于 30mg/Nm3 

水露点/（℃） 

在汽车驾驶的特定地理区域内，在压力不大于 25MPa

和环境温度不低于-13℃的条件下，水露点应比最低环

境温度低 5℃ 

以上指标参考《车用压缩天然气》GB 18047-2017、《天然气》GB 17820-2012

和《汽车加气站用往复式活塞天然气压缩机 》GB/T 25360-2010 标准的技术指标，

这三个标准的具体指标分别见表 2。 

表2     不同标准的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指标 

《车用压缩天然气》

（GB 18047-2017） 

《天然气》 

（GB 17820-2012） 

《汽车加气站用

往复式活塞天然

气压缩机》（GB/T 

25360-2010） 
一类 二类 三类 

高位发热量

*/（MJ/m3 ） 
≥31.4 ≥36.0 ≥31.4 ≥31.4 ＞31.4 

总硫（以硫

计）*/

（mg/m3） 

≤100 ≤60 ≤200 ≤3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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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氢*/

（mg/m3） 
≤15 ≤6 ≤20 ≤350 ≤15 

二

氧

化

碳 

mol：

mol/％ 
≤3.0     

yco2/％  ≤2.0 ≤3.0 — ≤3.0 

氧气 mol：

mol/％ 
≤0.5 — — — ≤0.5 

水*/

（mg/m3） 

在汽车驾驶的特定

地理区域内，在压力

不大于 25MPa 和环

境温度不低于-13℃

的条件下，水的质量

浓度应不大于 30mg/ 

m3 

   — 

水露点/℃ 

在汽车驾驶的特定

地理区域内，在压力

不大于 25MPa 和环

境温度不低于-13℃

的条件下，水露点应

比最低环境温度低

5℃ 

在交接点压力下，水露点应比输

送条件下最低环境温度低 5℃。 

（1.  在输送条件下，当管道罐顶

埋地温度为 0℃，水露点应不高于

-5℃。 

2. 进入输气管道的天然气，水露

点的压力应是最高输送压力。) 

— 

游离水 — — 不含 

含尘量/

（mg/m3）           
— — ≤5 

颗粒直径/

（μm） 
— — ＜10 

注：本标准中气体体积的标准参比条件是 101.325 kPa，20℃ 

 

根据以上标准制定车用生物天然气的技术指标。 

1）增加了甲烷的技术指标。天然气用作汽车燃料有诸多优点，但也有一些

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动力性较汽油低。汽车发动机的功率大小是与其燃

料——空气可燃混合气的热值高低成正比。在不改变发动机的压缩比，也不考虑

气体燃料充气效率低的前提下，天然气——空气的混合气热值不得低于汽油——

空气混合气热值的 90%。汽油——空气的理论热值下限为 3600kJ/m3，故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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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的热值不应低于 3240kJ/m3。而天然气和空气的理论空燃比为 9.52，所

以天然气的热值不应低于 34048kJ，即不低于 34MJ，甲烷的低热值为 35.88MJ/m3，

34MJ 对应的甲烷含量为 95%；甲烷的高热值为 39.89MJ/m3，34MJ 对应的甲烷

含量为 85%。 

2）H2S 遇水会产生腐蚀，燃烧后产生有害健康的气体，根据表 2 中的要求，

综合考虑各因素，最后确定 H2S≤15 mg/Nm3。沼气中的总硫主要为 H2S，不存在

其他的含硫物质，因此总硫≤50mg/Nm3。 

3）CO2、O2、水露点和水含量采用《车用压缩天然气》GB18047-2017 标准。 

（3）天然气组成测定 

目前，国内外测定天然气的组成普遍采用的方法是气相色谱法，包括技术指

标中的甲烷、高位发热量、二氧化碳和氧气这 4 个技术指标。本标准除采用 GB/T 

13610 外，还采用了 GB/T 27894 第 3~第 6 部分，该标准源自 ISO6974。在适用

范围方面，GB/T 13610 适用于天然气及类似的气体混合物，而 GB/T 27894 第 3~

第 6 部分只适用于天然气，范围相对较窄。在分析条件方面，GB/T 27894 第 3~

第 6 部分对色谱柱类型、检测器种类及色谱分析条件等均作了明确而又详细的规

定，因此其重复性和再现性较好。GB/T 13610 对分析条件如色谱柱类型和分离

效果等并没有作具体规定，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只要可以达到标准规定的分

离效果，操作条件可以按实际情况自行选择。因此， GB/T 13610 的灵活性相对

突出，对各实验室的普适性较好，为此，该方法作为天然气组成测定的仲裁方法。 

（4）总硫（以硫计）含量的测定 

总硫含量的测定可以采用氧化微库仑法、氢解－速率计比色法和紫外荧光光

度法。这 3 种方法检测原理的总体思路均是将各种形态的硫转化成二氧化硫或硫

化氢后测定其转化产物。在适用范围上，3 种测定方法稍有区别，其中，氧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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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仑法适用于总硫含量为 1~1000 mg/m3 的天然气；氢解速率计比色法适用于总

硫含量为 0.1~2.6 mg/m3 的天然气；紫外荧光光度法适用于总硫含量为 1~200 

mg/kg 的含硫天然气体燃料，基本可满足本标准中对总硫含量限值不超过 50 

mg/m3 的测量要求。紫外荧光光度法相比于其他 2 种方法具有操作较为简便、灵

敏度较高、抗干扰能力强及精密度较好的优点，比较适用于实验室之间的国际和

国内比对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氧化微库仑法作为一种经典的电化学测量方

法，其原理简单且溯源性条理清晰，因此仍然作为总硫含量测定的仲裁方法。 

（5） 硫化氢含量检测 

硫化氢含量的测定可以选用碘量法、亚甲基蓝法、乙酸铅反应速率双光路检

测法。这 3 种检测方法都属于化学方法，核心思想是利用硫化氢和一些金属化合

物如硫化锌、乙酸铅等反应生成沉淀，再通过相应的方法如返滴定、光学检测等

返算得到硫化氢含量。在检测范围方面，3 者有所区别，碘量法的检测范围较宽，

可以检测浓度为 0~100%的 H2S 气体；亚甲蓝法的检测范围较窄，只适用于 H2S

质量浓度为 0~23 mg/m3 的天然气；乙酸铅反应速率双光路检测法的检测范围也

比较窄，为 0.1~22.0 mg/m3，但是可以通过稀释将 H2S 检测方法扩大至 100%。

在具体应用中，亚甲蓝法由于对环境温度条件要求较高，实际应用时，存在一定

的困难。乙酸铅反应速率双光路检测法对检测仪器设备要求较高。碘量法虽然操

作较为繁琐，且测量结果准确性受诸多因素影响，但因其是经典的化学分析方法，

具备原理准确可靠且测量范围广和试验成本低等显著优点，仍作为硫化氢含量测

定的首选方法和仲裁方法。 

（6）水含量和水露点检测 

天然气工业对天然气的含水状态一般通过两个指标来衡量，即水含量和水露

点。由于水含量的检测方法远多于水露点的检测方法，因此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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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中水含量/水露点的检测方法选择范围。水含量和水露点测定可以采用物

理方法——冷却镜面凝析法外，还可以采用化学方法——电子分析法。电子分析

法中所用的电子水分分析仪可以采用不同的传感元件，主要有电容式、电解式、

压电式、激光式和光纤式，这些方法的准确性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稳定性和检测

速度也有区别。冷却镜面凝析法是天然气水露点测定最常用的方法，该方法露点

检测范围较宽，且方法准确度高、分析速度快、重复性和再现性都比较好，是水

露点检测的仲裁试验方法。 

实际上，天然气的水含量和水露点之间可以相互进行换算，即已知天然气干

气组分（摩尔分数）、水含量（mg/m3）和天然气总压力时，可通过计算得到天

然气的水露点；或者已知天然气干气组分（摩尔分数）、水露点（℃）和天然气

总压力时，可通过计算得到天然气的水含量。 

3. 储存和使用 

（1））车用生物天然气的储存应根据不同的产品气压力来确定。变压吸附提纯工

艺的产品气压力一般为 0.4MPa，膜提纯的产品气压力有 11MPa、16PMa，所需

储存则容器应符合 TSG 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检查规程》的标准。

一般在生产生物天然气的站点可不设储存容积（因为有一定的压力），通过天然

气压缩机压缩后直接进入天然气槽车的钢瓶中。 

（2）为保证天然气压缩机正常工作，需对气体进行除尘处理，保证颗粒物最大

直径不超过 5μm。 

表 2 中 GB/T 25360-2010 《汽车加气站用往复式活塞天然气压缩机》 4.1.2

条款，进入压缩机的气体应符合下列要求：a) 不含游离水； d）含尘量不大于

5mg/m3，颗粒直径小于 10μm。标准 SY/T 6728-2013《石油天然气工业 柴油/天

然气双燃料发动机》4.7 条款“天然气质量指标中”规定“e.天然气应经处理，达到

无液态成分，天然气中的杂质粒度应小于 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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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此标准选定颗粒物直径应小于 5μm。 

（3） 生物天然气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有毒气体，为了便于发现生物天然气泄漏，

需要额外添加加臭剂，加臭剂的最小量应符合当生物天然气泄漏到空气中，达到

爆炸下限浓度的 20%时应能察觉。同时，在车用生物天然气生产点增设可燃气体

报警器等一系列高灵敏度气体探测器，生物天然气有无泄漏或者泄漏浓度可由气

体探测仪自动监测出来并在超出报警浓度时自动发出警报。 

4. 检验 

车用生物天然气在出厂前需进行质量检测，以确保符合标准条款 4 技术要

求，若某项参数不符合 4 的要求，需要再次对气体进行处理，以确保出厂气体符

合标准要求。对于甲烷、二氧化碳和硫化氢作为重点检测项目在生产厂进行自检，

生物天然气的技术指标可定期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2.3 预期经济效果 

天然气汽车的排放污染大大低于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尾气中不含硫化物和

铅，一氧化碳降低 80%，碳氢化合物降低 60%，氮氧化合物降低 70%。因此，

使用天然气汽车作为一种减轻大气污染物的重要手段。而本标准解决了生物天然

气用于车用燃料技术指标的问题。这一标准的制定，将为我国各生物天然气用于

车用燃料提供了技术支撑，这有利于生物天然气及沼气行业的发展，能更好的指

导相关行业规范发展，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节能减排具有重

大的意义。 

3.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4.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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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遵循了各方参与原则，制定时充分吸收了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无重

大分歧。 

6.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7.知识产权状况声明 

本标准未接到任何涉及相关专利或知识产权争议的信息、文件。 

8.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生效。 


